
昌吉市 2022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昌吉市 2022 年上级补助收入 294808 万元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
返还性收入 6544 万元，包括：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3527 万

元，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2676 万元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232

万元，其他返还性收入 109 万元。
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6622 万元，具体包括：体制补助收

入 2090 万元、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6400 万元、县级基本

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5677万元、结算补助收入1061万元、

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31 万元、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

收入 3000 万元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4874 万元、欠发达地区转

移支付收入 11911 万元、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

入 600 万元、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90 万元、

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474 万元、科学技术共同财政

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 万元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

转移支付收入 578 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

收入 15376 万元、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4276 万

元、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811 万元、农林水共

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7069 万元、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

移支付收入 3158 万元、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

收入1223万元、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89万元、

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1 万元、增值

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17414 万元、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



付收入 6734 万元、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19524 万元、其

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5094 万元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1642 万元。


